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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征 法律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照法律的规定在

相互之间所结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学校领域内，法律所

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如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

与社会的关系，学校内部管理的权责关系，学校领导与教师

、学生的关系等，我们下面分析几对主要的关系。（一）学

校与政府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府依法对各级

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则

处于服从的地位，必须履行行政命令所规定的义务。同时，

学校可以依法享有独立自主的办学权利并可以对政府行使以

建议批评为中心内容的监督权。作为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这

一关系的主体、权利和义务都是由行政法律规范预先确定的

，当事人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政府机关在与学校发生关系

时以国家的名义出现并行使广泛的职权，在学校不履行规定

的义务时，政府机关可以强制其履行；而如果政府机关不履

行职责，学校可以请求其履行或通过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

诉或诉讼等方式解决。因此，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具有不对等

性，政府机关作为关系的一方，占据着主导地位，政府机关

采取的与学校有关的行政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学校产生

直接的权威性的促进、帮助或限制、制约作用。（二）学校

与社会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学校与社会存在着广泛的

联系。学校与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团体、个人

之间，既存在互相协作、互相支持的关系，又存在复杂的民



事所有和流转上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

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法律确认学校

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规定学校与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

织、社会团体、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学校的合法

权益，促进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在现阶段，我国学校与社

会各种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调整，最突出地反映在

财产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三）学校与教师在

学校内部，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就其行政性质而言，是一

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性所决定的管理关系。在这一

关系中，二者所处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学校有权组织教育教

学工作，监督和评价教师的课堂教学，对教师进行奖励和惩

罚，教师在工作中必须服从学校的管理。但是，由于教师是

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的社会群体，教学工作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教师个体积极性的发挥，学校应给予教师以较

大的自主权，实行教学民主与学术民主，并且根据学校民主

管理的原则，让教师通过一定的形式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学

校管理。（四）学校与学生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是教育与

被教育的关系，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学

校有权要求学生家长按法定的义务就学年限送子女进学校学

习，有权要求学生接受为学生健康而采取的各种卫生保健措

施，有权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决定其升级、毕业和升学，

有权对学生进行奖励和惩罚等。同时，学校也负有保障学生

健康和安全的责任，禁止对学生进行任何体罚和人格侮辱。

学生及其家长也有权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学校提供符合学生健

康和发展标准的教育条件，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学生在学

校除了享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各种个人权利和自由，诸如言



论权、出版权、结社权、请求公正处理权、隐私权外，按照

有关法律规定还享有选择学校、免费学习、使用教学和物质

手段、享受助学金和奖学金、参加学校社团、参与学校管理

等特殊权利。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学生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接受学校和教师的教育和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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